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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 重要提示
1.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

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年度报告内容的

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並承担
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4.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夥）为本公司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的审计报告。
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经 毕 马 威 华 振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审 计，2024 年 合併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2,167,118,170.07 元，加本年归母净利润 196,647,443.90 元，减 2024 年内发放
的 2023 年度现金股利 45,783,638.88 元，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2,317,981,975.09
元。2024 年 母 公 司 年 初 未 分 配 利 润 1,234,173,388.72 元， 加 本 年 净 利 润
104,450,390.82 元，减 2024 年内发放的 2023 年度现金股利 45,783,638.88 元，
年末未分配利润为 1,292,840,140.66 元。 

利润分配预案为：按 2024 年末总股本 551,610,10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 元（含税，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分配现
金股利总额为 60,677,111.77 元。

第二节 公司基本情况
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锦江在线 600650 锦江投资、新锦江
B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锦在线 B 900914 锦投 B 股、新锦 B 股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沈贇
联系地址 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18 楼
电话 021-63218800
传真 021-63213198
电子信箱 shenyun@jinjiangonline.com

2. 报告期公司主要业务简介
1. 2024 年 1 月，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五部委联合发布《关於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
点工作的通知》，总体要求是建成一批架构相同、标准统一、业务互通、安全
可靠的城市级应用试点项目，推动智能化路侧基础设施和云控基础平台建设，
提升车载终端装配率，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系统架构设计和多
种场景应用，形成统一的车路协同技术标准与测试评价体系，健全道路交通安
全保障能力，促进规模化示范应用和新型商业模式探索，大力推动智能网联汽
车产业化发展。

7 月，在 2024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上海发放了首批无驾驶人智能网联汽车
示范应用许可，四家获证企业可在上海浦东部分路段实现全无人载人的车辆应
用，市民可以通过相应软件预约乘坐无人车。这是无人驾驶装备在浦东新区乃
至全国范围内应用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无人驾驶装备正逐步走向规范化、
规模化应用的新阶段。

2. 2024 年 1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印发《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促进预制菜行业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以推动预制菜行业高质量发展
为目标，明确了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具体任务。3 月，国家多部门联合印发了《关
於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该通知首次在国家层
面明确预制菜的定义和范围，强调预制菜是以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经工
业化预加工制成的预包装菜肴，通知要求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督促企业落
实主体责任，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市场监管部门要严把生产许可关，加大监督
检查力度，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11 月，为推动预制菜行业健康发展，由上海
市食品安全工作联合会、上海市食品协会主办，市食安联预制菜专委会、上海商
情信息中心承办的上海国际预制菜高质量发展大会顺利举行，共同探讨预制菜行
业的最新发展动态和未来趋势，推动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2024 年 2 月，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於学习运用“千
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正式发布。其中明确提出，要优化农产品冷链物流体系建设，加快建设
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布局建设县域产地公共冷链物流设施。5 月，上海市交通
委员会发布了《2024 年市交通委政务公开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
指出，要推动多级货运枢纽体系构建和长三角区域物流设施一体化发展，鼓励
邮政企业加快冷链物流建设，推动快递业与先进制造业融合发展。加大中欧班
列运邮力度，拓展全球服务网络。11 月，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了《交
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行动计划》，旨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充分发挥交通物流的先导性、基础性、保障性作用，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

4. 2024 年 7 月，交通运输部等十三部门印发《交通运输大规模设备更新行动
方案》，坚持统筹联动、市场为主，立足各地交通运输发展实际和能源资源禀
赋，实施城市公交车电动化替代、老旧营运柴油货车淘汰更新、老旧营运船舶
报废更新、老旧机车淘汰更新、邮政快递老旧设备替代、物流设施设备更新改
造、标准提升七大行动，大力促进先进设备和北斗终端应用，促进交通能源动
力系统清洁化、低碳化、高效化发展，有序推进行业绿色低碳转型。

1. 主要业务：
报告期内，本公司主要经营包括车辆营运和低温物流业务，参股的锦海捷亚

主要经营国际货代业务，参股的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货运站有限公司经营仓储业
务。报告期内，公司的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

2. 经营模式： 
（1）客运业务方面，锦江汽车公司是上海市综合性大型客运服务企业，以

大小客车租赁、国宾接待、旅游长途客运、出租汽车、汽贸汽修、驾驶培训为
主营业务，现拥有各类大中小汽车近万辆。近年来，公司以市场化改革为主线，
不断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致力於成为城市综合客运服务
行业的引领者和行业标杆企业。 

（2）食品冷链业务方面，公司以库区高效运营管理为基础，为连锁餐饮、商超、
饮料、新零售等行业的客户提供进口清关、干线运输、冷藏配送、销售代理等
一站式仓配一体化服务。公司仓配一体化服务经验超过 20 年，已累计服务大
中型客户千余家。 

（3）预制菜业务方面，公司依托锦江国际集团 80 多年的餐饮积淀与美食文
化基因，聚焦菜品的研发、品控及销售，打造以“锦大师”品牌为核心的中高
端预制菜产品，让消费者“热爱下厨房，热爱上生活”。 

（4）国际货代业务方面，公司是经国家商务部、交通部、海关总署、民航
总局批准的一级国际货运代理企业，自 1992 年成立以来，已发展成为以海运、
空运进出口为核心，集长江内支线船代、大件运输、铁水联运、铁海联运等多
种业务为一体的综合性跨境货代货运企业。公司海外市场服务网络覆盖 30 余
个主要国家和地区的 130 余个城市。

3. 公司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3.1 近 3 年的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2024 年 2023 年
本年比上年

增减 (%)
2022 年

总资产 5,553,732,201.39 5,095,028,267.90 9.00 5,324,181,943.87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232,115,955.48 3,904,555,673.33 8.39 3,853,962,588.02
营业收入 1,827,980,268.81 1,928,336,472.19 -5.20 2,088,003,717.85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96,647,443.90 150,944,981.25 30.28 522,615,236.17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0,763,145.51 140,050,425.56 0.51 -109,168,476.8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85,983,490.49 4,519,198.14 6,228.19 19,314,472.4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82 3.81
增加 1.01 个

百分点
14.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56 0.274 29.93 0.947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3.2 报告期分季度的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第一季度
（1-3 月份）

第二季度
（4-6 月份）

第三季度
（7-9 月份）

第四季度
（10-12 月份）

营业收入 464,716,431.81 441,199,566.39 433,368,841.98 488,695,428.63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39,330,665.99 63,357,306.21 61,044,767.69 32,914,704.01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

25,365,135.68 61,098,303.95 29,844,383.79 24,455,322.0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8,306,940.79 51,824,076.51 89,612,017.99 96,240,455.20

季度数据与已披露定期报告数据差异说明
 □适用   √不适用 
4. 股东情况
4.1 报告期末及年报披露前一个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表决权恢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数和持有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单位 : 股

截至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8,263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的普通股股东总数（户） 67,260
截至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上一月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全称）

报告期内
增减

期末持股数
量

比例
(%)

持有有
限售条
件的股
份数量

质押、标记
或冻结情况 股东

性质股份
状态

数量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 212,586,460 38.54 　 无 　 国有法人
金樟贤 6,000,000 6,000,000 1.09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 - 3,761,493 0.68 　 无 　 国有法人
招商证券（香港）有限公司 1,800,047 3,158,077 0.57 　 未知 　 境外法人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工会）

- 1,600,000 0.29 　 无 　
境内非国有

法人
VANGUARD EMERGING 
MARKETS STOCK INDEX 
FUND

- 1,448,425 0.26 　 未知 　 境外法人

DEBORAH WANG LIN - 1,300,000 0.24 　 未知 　 境外自然人
崔蕾 186,600 1,225,600 0.22 　 无 　 境内自然人
宋伟铭 -38,900 1,205,000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厉瞬敏 390,000 1,204,474 0.22 　 无 　 境内自然人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公司前 10 名股东中，第 1 名股东和第 3、5 名股东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
资本有限公司是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
上海锦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工会）是本公司下属公
司的工会组织。其他股东，公司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
关系和一致行动关系。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
说明

无

4.2 公司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3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适用   □不适用 
4.4 报告期末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股东情况
 □适用 √不适用 
5. 公司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1.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披露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

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8.28 亿元，同比下降 5.20%；实现归属於上

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97 亿元，同比增长 30.28%；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 1.41 亿元，同比增长 0.51%。

2. 公司年度报告披露后存在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应当披露导致
退市风险警示或终止上市情形的原因。

 □适用   √不适用 

证券代码：600650/900914       证券简称：锦江在线 / 锦在线 B       编号：2025-003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於 2025 年 3 月 21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
通知和相关材料，並於 2025 年 4 月 3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公司监事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法有效。会议由董事长许铭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审议的《关於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於与锦
江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等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
过，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本次会议审议的《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关於 2025 年度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的议案》、《关於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关於公
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关於锦江国际
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等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
委员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关於 202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审议通过，同意提交本次董事会。

经会议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4 年度公司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2024 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202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於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利润分配预案为：按 2024 年末总股本 551,610,107 股为基数 ,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1.1 元（含税，B 股股利折算成美元支付），分配现
金股利总额为 60,677,111.77 元。

六、关於 2025 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25 年度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内部控

制的审计机构。具体审计费用由公司管理层根据审计工作量与毕马威华振会计
师事务所商定费用标准后确定。 

公司 2024 年度支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的财务报表、内部控制审计费
用为人民币 170 万元（其中内控审计费 40 万元）。 

详见同时披露於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的公司公告。
七、关於会计师事务所履职情况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时披露於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的公司公告。
八、关於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关联董事许铭、张羽翀、宗欢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时披露於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的公司公告。
九、关於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董事会认为：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年
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详见同时披露於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的公司公告
十、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一、关於独立董事独立情况的专项意见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十二、关於 202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关联董事张贤、丁田、宗欢、赵敏飚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2024 年度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完成年度经营指标、工作管理目标，同意计发报

酬总额 550.16 万元。
十三、关於与锦江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关联董事许铭、张羽翀、宗欢对此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四、关於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通过並提交董事会。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十五、关於制定舆情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详见同时披露於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等的公司公告。
会议还听取了以下报告：
一、独立董事 2024 年度述职报告；
二、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三、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关於会计师事务所 2024 年度履行监督职责情

况报告
四、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2024 年度履职情况汇总报告。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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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於 2025 年 3 月 21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会议通
知和相关材料，並於 2025 年 4 月 3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
实到 3 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所作决议合
法有效。会议由监事会主席管丽娟女士主持。

经会议审议表决，一致通过以下议案：
一、202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4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相关规定的要求，对董事会编制的《2024 年年度

报告》（以下简称“年报”）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提出如下审核意见：
1. 年报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规定； 
2. 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公司当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3. 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三、202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四、关於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公司关於 2025 年度拟发生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五、关於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变更会计政策，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的规定进行变更，

相关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关於与锦江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本次与锦江财务公司签订协议，是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协议内

容合法合规，约定条款公平公正，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七、关於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险持续评估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3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该报告是客观、公正的，充分反映了财务公司的经营资质、业

务和风险状况，相关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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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否 
● 日常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占同类交易或公司

总交易量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的影响很小，
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对交易对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 需要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於 2025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董事许铭、张羽翀、宗欢均回避表决，
其余 6 名非关联董事均表决同意该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
案，並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及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下表锦江国际指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锦江资本指上海锦江资本有限

公司。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方
关联
交易

关联
交易

2025 年
预计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

2024 年
预计 2024 年

占同类交
易金额的
比例 (%)类型 内容 金额 金额

锦江国际 

提供
劳务

车辆客运收入  800 <1  130  512 <1
锦江国际下属及联营公
司

车辆客运收入  200 <1  50 7 <1

锦江资本下属公司 车辆客运收入  500 <1  500  321 <1

锦江国际下属公司 服务收入  270 <1  130  24 <1

锦江资本下属公司 服务收入  700 <1  60  398 <1

　
类别
小计

　  2,470 -  870 1,262 -

锦江国际 
销售
商品

商品销售收入  250 <1  110  18 <1

锦江国际下属公司 商品销售收入  600 <20  680 45 <20

锦江资本下属公司 商品销售收入  1,500 <20  680 987 <20

　
类别
小计

　 2,350 -    1,470 1,050 -

锦江国际下属公司 提供
资产

使用权

房屋租赁收入  -   <100  140  -   <100

锦江资本下属公司 房屋租赁收入  750 <100  660  652 <100

　
类别
小计

　 750 - 800 652 -

锦江国际 
购买
商品

采购物品  -   <1  -    12   <1

锦江国际下属及联营公司 采购物品 500 <10 300 7   <10

锦江资本下属公司 采购物品 50 <1 10  -   <1

　
类别
小计

550 - 310 19   -

锦江国际下属公司

接受劳
务

停车费 50 <100 -   -   <1

锦江资本下属公司
管理费用及佣

金
100 <10 100 -           <10

锦江国际下属公司 渠道费用
           

100 
<20 10 

               
-   

<20

锦江资本及下属公司 渠道费用 400 <100 10 359 <100

　
类别
小计

　 650 　 120 359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其它
流出

利息支出 150 <100 350 5 <100

　
类别
小计

　 150 - 350 5 -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其它
流入

利息收入 250 <20 500 217 <10

　
类别
小计

　 250 - 500 217 -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

存贷款 存贷款 12,500 <20 14,000 12,301 <100

　
类别
小计

　 12,500 　 14,000 12,301 　

锦江国际 
接受资
产使用

权

土地使用权、
房屋租赁

1,100 <100 550 519 <50

锦江国际下属公司
停车场、房屋
租赁

130 <100 30 64 <50

锦江资本及下属公司
停车场、房屋
租赁

150 <100 -   89 <100　

　
类别
小计

　 1,380 　 580 672 　

锦江国际及下属公司
其它

- -   <1 -   -   <1

锦江资本及下属公司 - 100 <1 -   -   <1

　
类别
小计

　 100 　 -   -   　

合计 - - 21,150 - 19,000 16,537 -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
公司

提供
劳务

车辆客运收入 5,930 <10 5,930 4,936 <10

合计 5,930 　 5,930 4,936 　

上海新尚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

提供
劳务

服务收入 　 　 800 17 <5

购买
商品

采购物品 　 　 6,000 3,297 <30

合计 - 　 　 　 6,800 3,314 　

注：
1. 锦江国际 ( 集团 ) 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指锦江国际商务有限公司、上海锦房

物业有限公司、上海盛鹰置业有限公司、上海茂昌食品有限公司、上海龙华肉
类联合加工厂等、香港锦江旅游有限公司、上海市沪南蛋品公司、上海锦江物
业管理公司等。

2.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下属公司指锦江之星旅馆有限公司、上海华亭宾馆
有限公司、上海豫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锦江国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上海锦
宏旅馆有限公司、上海锦乐旅馆有限公司、苏州锦狮旅馆有限公司、上海国旅
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锦江旅游有限公司、上海旅行社有限公司、上海锦
江国际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旅游汽车服务分公司、上海国之旅国际货运代理有限
公司、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等。

3.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公司，本
公司监事会主席管丽娟女士任该公司董事职务。

4. 上海新尚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联营公司，本公司董事、副总裁
丁田先生卸任该公司董事长职务已经超过 12 个月，因此 2025 年起不再计入关
联交易范围。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1. 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赵奇
注册资本：20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3 楼
主要经营业务或管理活动：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企业投资及管理，饭店管理，

游乐业配套服务，国内贸易，物业管理，自有办公楼、公寓租赁，产权经纪及
相关项目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资本有限
公司的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
的关联关系情形。

2. 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张羽翀
注册资本：55.66 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上海市杨新东路 24 号 316-318 室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酒店投资、企业投资管理、酒店管理、国内贸易，自

有办公楼、公寓租赁、泊车、培训及相关项目的咨询；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
酒店经营、餐饮、附设卖品部（含烟、酒零售）、西饼屋、咖啡馆、酒吧、雪茄吧、
音乐茶座、水疗按摩、美容美发、游艺室、健身房、游泳馆、停车场库经营、
物业管理、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票务代理服务、市场营销
策划。（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该关联人符合《股票
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上海市延安东路 100 号 21 楼
法定代表人：查培莹
注册资本：10 亿元人民币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关联关系：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控股股东上海锦江资本

有限公司的下属公司。该关联人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6.3.3 条第（二）款
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 上海申迪（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申迪南路 88 号 10 楼
法定代表人：管韬萍
注册资本：人民币 222.5065 亿元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8 日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 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非居住房地产租赁；停车场服务；
广告设计、代理；数字广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广告制作；数字广告发布；
数字广告制作；会议及展览服务；酒店管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运营；工
程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电子、机械设备维护（不含特种设备）；信息咨
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货物进出口；
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该公司为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的联营公司，本公司监事会
主席管丽娟女士任该公司董事职务。

三、定价政策和结算方式
公司与关联方的日常关联交易，按规定签订相关协议，交易双方按照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参照市场价格执行，以货币方式结算。
四、交易目的和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日常必要的业务往来，有利於公司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和

销售费用，並获得便利、优质的服务。
上述关联交易以公允为原则，无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此类关联

交易占同类交易或公司总交易量的比例较小，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的影响很小。此类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会导致公司对交
易对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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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11 元（含税）。B 股股东的现金红利以美元支

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率按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换人民币中
间价折算。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具体

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批准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后至实施权益分派的股

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
总额，並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一、利润分配预案内容
（一）利润分配方案的具体内容
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夥）审计，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司报表中期末未
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292,840,140.66 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4 年度拟以实施
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如下：

1. 公司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采用现金分红的方式，向 2024 年度现金红利派发
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派发红利，每 10 股派发人民币 1.1 元（含税）。
以批准 202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召开日公司已发行总股数 551,610,107
股为基数，拟派发红利总额计人民币 60,677,111.77 元（含税），占 2024 年合
併报表归属於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86%。在上述董事会召开日后至实施权益分
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
整分配总额。

2. 现金红利以人民币计值和宣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以美元向 B
股股东支付。根据《境内上市外资股规定实施细则》的规定，美元与人民币汇
率按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日下一工作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美元兑
换人民币中间价折算。

3. 2024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是否可能触及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项目 2024 年度 2023 年度 2022 年度

现金分红总额（元） 60,677,111.77 45,783,638.88 159,966,931.03

回购注销总额（元） 0 0 0

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96,647,443.90 150,944,981.25 522,615,236.17

本年度末母公司报表未分配利润（元） 1,292,840,140.66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元） 266,427,681.68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回购注销总额（元） 0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平均净利润（元） 290,069,220.44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元） 266,427,681.68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累计现金分红及回购注销总额
（D）是否低於 5000 万元

否

现金分红比例（%） 91.85%

现金分红比例（E）是否低於 30% 否
是否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8.1条第一款第（八）
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否

如上表所示，公司不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 年 4 月修订）》
第 9.8.1 条第一款第（八）项规定的可能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

二、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並一致通过

了《公司 2024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並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本方案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三、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结合了公司发展计划、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素，不会对公

司每股收益、现金流状况及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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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公司拟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夥）为本公司 2025 年

度财务报表和内部控制的审计机构。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及公司董事

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 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於 1992 年 8 月 18 日在北京成立，於 2012 年 7 月 5

日获财政部批准转制为特殊普通合夥的合夥制企业，更名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夥）（以下简称“毕马威华振”），2012 年 7 月 10 日取
得工商营业执照，並於 2012 年 8 月 1 日正式运营。

毕马威华振总所位於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 1 号东方广场
东 2 座办公楼 8 层。

毕马威华振的首席合夥人邹俊，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於 2024 年 12 月 31 日，毕马威华振有合夥人 241 人，注册会计师 1,309 人，

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 300 人。
毕马威华振 2023 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 41 亿元，其中审计业

务收入超过人民币 39 亿元（包括境内法定证券服务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 9 亿元，
其他证券服务业务收入约人民币 10 亿元，证券服务业务收入共计超过人民币
19 亿元）。

毕马威华振 2023 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家数为 98 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
审计收费总额约为人民币 5.38 亿元。这些上市公司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
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
术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
理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毕马威华振 2023 年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
户家数为 3 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毕马威华振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

民币 2 亿元，符合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近三年毕马威华振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
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事项为：2023 年审结债券相关民事诉讼案件，终审判决
毕马威华振按2%-3%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约人民币270 万元），案款已履行完毕。

3. 诚信记录
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

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曾受到一次
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涉及四名从业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前述行政监管措施並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毕马威华振继续承接或执行证券服务
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承做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的项目合夥

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本项目的项目合夥人汪浩，2007 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汪浩 2000 年
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05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 2024 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汪浩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1 份。

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杨鸿，2018 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2013 年
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7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 2024 年开始为本
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成雨静，2008 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成雨静
2004 年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0 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 2024 年开
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成雨静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11 份。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夥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

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或
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3. 独立性
毕马威华振及项目合夥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按照职业

道德守则的规定保持了独立性。
4. 审计收费
毕马威华振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

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
作经验等因素确定。2024 年度本项目的审计收费为人民币 170 万元，其中年报
审计费用人民币 130 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人民币 40 万元。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续聘会

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认为毕马威华振具备应有的执业资质、专业胜任能力、
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良好的诚信状况。因此，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为公
司 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和内控审计机构，並支付其 2025 年度相关审计费用，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二）董事会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於 2025 年 4 月 3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於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董事会同意聘任毕马威华振为公司 2025 年度的财务报表及内控审计机构，同
意公司支付其 2025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130 万元 ( 含税 )、内部控
制审计费用为人民币 40 万元 ( 含税 )，审计费用合计为人民币 170 万元 ( 含税 )，
並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並自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证券代码：600650/900914    证券简称：锦江在线 / 锦在线 B   公告编号：2025-008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以下简称“财政部”）於 2023 年 10 月发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7 号》（财会〔2023〕21 号）（以下简称“准则解释 17 号”）
以及 2024 年 12 月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18 号》（财会〔2024〕24 号）（以
下简称“准则解释 18 号”）的相关规定，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对公司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一）变更原因
财政部於 2023 年 10 月发布了准则解释 17 号，规定了“关於流动负债与非

流动负债的划分”、“关於供应商融资安排的披露”、“关於售后租回交易的
会计处理”的相关内容，该解释规定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财政部於 2024 年 12 月发布了准则解释 18 号，规定对不属於单项履约义务
的保证类质量保证产生的预计负债，应当按确定的金额计入“主营业务成本”、
“其他业务成本”等科目，该解释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 允许企业自发布年度提
前执行。

根据财政部的上述规定，公司将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並从 2024 年 1
月 1 日开始执行。

（二）变更前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各项

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
（三）变更后公司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公司将按照财政部发布的准则解释 17 号和准则解释

18 号的相关规定执行。除上述会计政策变更外，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
部前期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
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准则解释 17 号和准则解释 18 号的相关

规定进行的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涉及对公司以前
年度的追溯调整，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

三、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审批程序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十届监

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於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同意根据上述会计准则解释的规定对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计与风控委员会、监事会关於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公司审计与风控委员会、监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公司根据财政部

相关规定和要求进行的变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公司实际情况，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五、备查文件
1. 董事会审计与风控委员会 2025 年第二次会议决议；
2. 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3. 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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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关於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並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内容：根据经营发展需要，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本公司”、“公司”）於 2025 年 4 月 3 日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锦江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以下简
称“协议”），由锦江财务公司为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
协议主要内容：锦江财务公司在其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存、

贷款每日最高余额上限之和为人民币 12,500 万元；协议有效期一年。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

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本议案，並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金额未
超过公司 2024 年度经审计归属於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 5%，无需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
关联人回避事宜：锦江财务公司与本公司同受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控制

且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关联交易相关议案时，公司 3 名关联董事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公允合理，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关联人

形成依赖。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与锦江财务公司於 2025 年 4 月 3 日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由锦

江财务公司作为本公司的资金管理平台，为公司提供金融服务，《金融服务框
架协议》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后生效。锦江财务公司
与本公司同受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控制且受同一最终控制方锦江国际（集团）
有限公司控制；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截至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在财务公司的存款
余额为 10,003.06 万元，贷款余额为 2,000 万元。

二、交易方介绍
（一）基本情况
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是经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在

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地位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财务
公司於 1997 年 10 月正式成立，现有注册资金 10 亿元人民币。财务公司的基
本情况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0113234784X2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L0036H231000001
法定代表人：查培莹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00 号 2101 室
财务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许可项目：非银行金融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财务公司的股权结构：
财务公司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其中上海锦江资本有限公司出资 8.55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85.50%；锦江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出资 0.95 亿元人民币，
持股比例 9.50%；上海锦江饭店有限公司出资 0.50 亿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5.00%。 

（二）关联方主要财务指标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财务公司资产总额 1,136,966.41 万元，所有者权益

163,752.21 万元，吸收成员单位存款 964,226.67 万元。2024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11,121.41 万元，利润总额 6,801.25 万元，净利润 5,207.38 万元。

（三）其他 
经查询，锦江财务公司不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情形，其经营状况良好，能够履行与公司达成的各项交易，具有较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签署方
本次交易为锦江财务公司向本公司提供金融服务，协议签署方为本公司及锦

江财务公司。 
（二）双方合作内容
锦江财务公司在经营范围内向公司提供以下金融服务： 1. 存款服务；2. 贷

款服务；3. 结算服务；4. 担保服务；5、委托贷款服务、6、经中国银行保险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金融服务。

（三）交易金额
存款与贷款每日最高余额之和上限为人民币 12,500 万元。
（四）交易的主要定价原则
公司在锦江财务公司的结余资金，锦江财务公司保证按照公司指令及时足额

解付，並按不低於同期境内商业银行的相同存款产品利率计付存款利息，且若
境内商业银行就本公司存款利率给予大客户或其他优惠待遇，则锦江财务公司
同等条件下应同等待之。锦江财务公司按照日积数计算法计息。 

公司在锦江财务公司取得融资，锦江财务公司同等条件下按不高於同期境内
商业银行的同类型贷款利率计收贷款利息，且若境内商业银行就本公司贷款利
率给予大客户或其他优惠待遇，则锦江财务公司同等条件下应同等待之。锦江
财务公司按照日积数计算法计息。 

若同等条件下，境内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给予本公司其他优惠，则锦江
财务公司应确保，在任何时候，其为本公司提供之服务的定价都不劣於该等境
内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

若存在政府定价及政府指导价，如果於任何时候，政府定价适用於本协议项
下任何特定金融服务，则有关服务将使用政府定价确定；如果有政府指导性收
费标准，则将在政府指导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五）风险评估及控制措施
公司取得並审阅锦江财务公司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对财务公司的经营资

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评估，出具了《关於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风
险持续评估报告》，作为单独议案提交公司十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並披露。

协议明确了立即启动预防处置机制的九方面情形並规定了四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六）协议的生效
协议有效期一年，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算。本协议应於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並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並加盖公章后生效。但若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本协议内容提出意见或要求，或为了遵守《上市规则》的任何规定，双方同
意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要求或《上市规则》的规定，对本协议有关条
款作出相应的修改。

 四、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与关联方锦江财务公司签订《金融服务框架协议》，有利於公司更好

地监控资金、更有效率地调配资金。同时，锦江财务公司深入了解本公司营运，
能够提供比中国其他商业银行更快捷高效的服务。 

五、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与锦

江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本议案，並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关联董事回避表决，表决程序符合 《公司法》、
《证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025 年 4 月 3 日，公司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於与锦江
财务公司续签金融服务框架协议的议案》，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
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监事会意见：本次与锦江财务公司签订协议，是以市场原则为基础，协议内
容合法合规，约定条款公平公正，涉及的关联交易定价公允合理，决策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备查文件 
（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二）第十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四）《公司与锦江国际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之金融服务框架协议》。
特此公告。

上海锦江在线网络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 年 4 月 8 日


